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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科技企业
资格认定、复
核、变更、终

止

行政确认

《山西省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条例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在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中的主要职责是:

（一）负责民营科技企业的政策指导;

（二）负责民营科技企业的资格认定、复核;

（三）负责民营科技企业的综合统计、人员培训、信息咨询;

（四）承办同级人民政府交付的有关民营科技企业综合管理和

服务的其他事项。

第九条 民营科技企业资格每年复核一次。民营科技企业应当

在工商执照年检后30日内，到原认定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申请

资格复核。未在规定期限内复核或复核不合格的，取消民营科

技企业资格。

第十条 民营科技企业变更、终止时，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

续，并报原认定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重新认定、备案。

太原市科学
技术局

太原市科学
技术局

√ √ √

2

对开展有关科
学技术活动过
程中出现违规
行为的处理

其他行政执法
事项

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》第三条 科学技术部

加强对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工作的统筹、协调和督促指

导。

各级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根据职责和权限对科学技术活动实施中

发生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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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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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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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太原市自然科
学研究系列中
级职称评审

行政确认

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0

号）第六条  各地区、各部门以及用人单位等按照规定开展职

称评审，应当申请组建职称评审委员会。

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议、认定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

专业能力，对组建单位负责，受组建单位监督。

职称评审委员会按照职称系列或者专业组建，不得跨系列组建

综合性职称评审委员会。

第八条  国家对职称评审委员会实行核准备案管理制度。职称

评审委员会备案有效期不得超过3年，有效期届满应当重新核准

备案。

国务院各部门、中央企业、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、人才交流服

务机构等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核准备案；各地区组建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由省

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备案；其他用人单位组建的

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由省级以上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备案。

申请组建中级、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条件以及核准备案的具

体办法，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由国务院各部门、省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以及具有职称评审权的用人单位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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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市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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√

4
技术合同的初

审
行政确认

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[2000] 063号）

第三条 科学技术部管理全国技术合同认定记工作。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划的技

术合同认定记工作。地、市、区、县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设技术

合同登记机构，具体负责办理技术合同的认定登记工作。

《山西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》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

行政管理部门是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。第三项管理技术合同的

认定登记，负责技术市场统计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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√


